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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 

創作層面探討創作層面探討創作層面探討創作層面探討 

 

第 一 節第 一 節第 一 節第 一 節         技 法 與 材 料 的 運 用技 法 與 材 料 的 運 用技 法 與 材 料 的 運 用技 法 與 材 料 的 運 用     

    

    古 人 說 的 ：「 意 在 筆 先 」， 顯 現 著 下 筆 之 前 必 先 有 意 念 的

產 生 ， 然 而 筆 著 認 為 「 意 由 筆 成 」 同 時 重 要 ； 意 念 的 產 生 就

像 是 頓 悟 一 般 ， 是 認 知 的 過 程 ， 而 技 巧 的 高 明 就 呈 現 在 如 何

透 過 表 現 來 顯 現 意 念 所 在 。 意 念 的 境 界 展 現 著 智 慧 的 高 低 ，

技 巧 的 高 低 則 代 表 著 對 特 定 領 域 的 認 知 ， 因 此 內 容 與 形 式 的

同 步 追 求 一 直 是 筆 者 的 創 作 信 念 。   

筆 者 以 油 畫 為 最 主 要 的 表 現 技 法 ， 著 重 於 新 思 維 的 呈 現

與 建 立 新 的 美 感 ， 追 求 高 超 的 繪 畫 表 現 ， 以 達 到 視 覺 的 滿

足，同 時 完 成 意 念 的 傳 達，透 過 視 覺 表 現 與 廣 大 的 心 靈 相 通。 

(一 )筆 法 在 油 畫 上 的 運 用  

    荊 浩 在 《 筆 法 記 》 中 提 到 「 六 要 」 ﹕ 「 夫 畫 有 六

要 ﹕ 一 曰 氣 ﹐ 二 曰 韻 ﹐ 三 曰 思 ﹐ 四 曰 景 ﹐ 五 曰 筆 ﹐ 六

曰 墨 。 」 這 段 名 句 成 為 中 國 水 墨 的 普 遍 規 範 ， 然 筆 者

認 為 應 作 為「 以 筆 墨 之 合 ， 成 氣 、 韻 、 思 、 景 之 四 要 」，

似 乎 較 容 易 被 理 解 ， 以 此 作 為 為 探 討 筆 法 的 依 據 ， 也

得 以 應 用 在 油 畫 的 表 現 上 ：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圖 1 柯 洛  摩 特 楓 丹 的 紀 念  油 畫 186 4                 圖 2  米 勒  晚 禱  1 85 7 - 9  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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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  55x 66c m  

    一 、 氣 ， 中 國 畫 裡 氣 指 的 不 單 單 是 氣 氛 ， 而 是 藉 由 繪 畫

體 現 畫 家 的 氣 質 ， 甚 至 展 現 出 無 限 的 精 神 力 ， 舉 例 在 西 畫 裡

柯 洛 ( C o r o t ,  J e a n - B a p t i s t e - C a m i l l e )畫 裡 的 氣 氛 呈 現 了 高 雅 的 氣 質 (圖 1 )，

米 勒 （ J e a n  F r a n s o i s  M i l l e t ） 在 其 表 現 農 民 生 活 的 系 列 作 品 裡 (圖 2 )，

隱 含 了 面 對 生 命 的 堅 毅 ， 這 些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先 賢 畫 家 們 ，

其 作 品 都 能 夠 散 發 出 一 種 迷 人 的 「 氣 」 ， 而 這 股 氣 同 時 帶 著

令 人 無 法 抗 拒 的 吸 引 力 。  

    二、韻，韻 指 的 是 畫 面 的 節 奏 感，透 過 運 筆 的 方 式 不 同 ，

如 筆 觸 、 線 條 、 色 彩 的 安 排 與 下 筆 的 輕 重 等 等 ， 甚 至 充 分 運

用 美 術 心 理 學 的 知 識 ， 即 形 式 表 現 所 帶 來 的 觀 者 心 裡 感 受 ，

便 能 製 造 出 不 同 的 旋 律 、 律 動 及 節 奏 感 ， 如 新 古 典 主 義 作 品

裡 ， 呈 現 出 的 節 奏 感 ， 就 好 比 悠 長 的 旋 律 ， 而 浪 漫 派 則 像 激

昂 的 交 響 樂 。  

    三 、 思 ， 這 裡 的 思 就 指 畫 裡 的 思 想 ， 即 內 容 的 展 現 ， 也

包 含 創 作 動 機 、 創 作 的 旨 趣 ， 作 品 裡 的 旨 趣 必 須 顯 著 明 確 ，

否 則 再 高 的 技 巧 都 無 法 完 成 使 人 心 領 神 會 的 作 品 ； 西 洋 美 學

史 上 常 常 討 論 形 式 和 內 容 哪 個 比 較 重 要 ， 在 中 國 的 美 學 概 念

裡 則 較 重 視 思 想 的 傳 達 ， 而 荆 浩 的 筆 法 記 ， 說 明 了 形 式 表 現

的 重 點 ， 也 提 出 內 容 的 重 要 性 ， 顯 現 出 他 認 為 形 式 與 內 容 同

等 重 要，西 方 在 討 論 內 容 表 現 為 何 時，常 以 為 何 而 藝 術 來 論，

如 近 代 杜 象 ( M a r c e l  D u c h a m p )所 提 出 的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， 中 華 文 化 裡

的 先 賢 們 所 重 視 的 內 容 上 的 傳 達 ， 則 接 近 於 情 操 、 志 向 與 人

生 智 慧 ； 在 杜 象 提 出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以 後 ， 形 式 等 於 內 容 在 美

學 上 被 成 立 ， 但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內 容 並 不 等 於 形 式 ， 筆 者 認

為 現 代 主 義 以 降 形 式 的 變 革 日 新 月 異 ， 但 經 過 一 百 多 年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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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， 內 容 上 的 改 變 卻 不 顯 著 ，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從 思 想 的 探 討 作

為 創 作 的 策 略 ， 在 形 式 的 廣 度 追 求 之 外 ， 亦 可 致 力 於 內 容 深

度 的 表 現 ， 除 了 造 型 上 的 準 確 可 追 求 ， 也 應 當 表 現 思 緒 的 準

確 度 。  

    四 、 景 ， 景 就 是 空 間 。 平 面 繪 畫 創 作 常 有 必 要 突 破 二 度

空 間 ， 不 只 是 視 覺 上 的 新 鮮 感 與 刺 激 ， 而 是 創 造 一 個 可 包 容

觀 者 的 新 空 間 ， 如 宋 代 畫 家 郭 熙 ＜ 林 泉 高 致 ＞ ： 「 山 本 有 可

行 者 ， 有 可 觀 者 ， 有 可 遊 者 ， 有 可 居 者 … 可 行 可 望 ， 不 如 可

居 可 遊 之 為 得 。 何 者 ？ 觀 今 山 川 ， 地 占 數 百 里 ， 可 遊 可 居 之

處，十 無 三 四，而 必 取 可 居 可 遊 之 品，君 子 所 以 渴 慕 林 泉 者 ，

正 謂 此 佳 處 故 也 。 」 講 的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， 好 的 作 品 該 有 充 分

的 包 容 性 ， 讓 觀 者 得 以 寄 情 於 畫 裡 ， 方 可 同 時 獲 得 視 覺 上 的

快 慰 與 精 神 上 的 滿 足 。  

    五 、 筆 ， 透 過 運 筆 的 變 化 ， 可 以 表 現 出 豐 富 的 節 奏 感 ，

而 力 道 的 不 同 更 能 表 現 出 不 同 的 精 神 性 ， 筆 者 慣 用 的 運 筆 方

式 則 在 後 文 作 詳 細 說 明 。  

    六 、 墨 ， 在 西 畫 裡 墨 的 運 用 也 可 套 在 墨 的 運 用 上 ， 水 墨

畫 裡 ， 墨 的 運 用 非 但 是 要 單 單 利 用 墨 與 水 作 出 豐 富 的 層 次 ，

而 同 時 要 呈 現 一 種 沉 穩 的 特 質 ， 用 色 也 是 一 樣 不 得 輕 浮 ， 否

則 六 要 裡 的 氣 、 韻 、 思 、 景 、 筆 也 都 不 復 存 在 了 ， 筆 者 的 用

色 認 知 也 將 在 後 文 色 彩 的 探 討 中 呈 現 。  

    油 畫 筆 以 圓 筆 、 扁 筆 和 畫 刀 為 主， 畫 刀 （ p a i n t i n g  k n i f e ） 原 本

被 使 用 在 精 準 的 調 色 ( 註 1 )， 現 代 流 派 裡 開 始 被 運 用 在 畫 面

上 ， 畫 家 可 利 用 畫 刀 作 出 銳 利 的 直 線 、 不 規 則 的 堆 砌 及 大 塊

面 而 表 面 平 滑 的 筆 觸 ， 大 致 上 所 製 造 出 的 感 覺 較 為 銳 利 。 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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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 （ c h i n s e l  b r u s h ） 也 是 現 代 畫 派 才 開 始 流 行 的 材 料 ， 筆 端 切 齊 而

扁 平 ， 為 現 代 畫 家 所 愛 用 的 原 因 ， 在 於 透 過 扁 筆 的 表 現 ， 筆

觸 邊 緣 整 齊 銳 利 ， 使 用 起 來 容 易 製 造 出 看 上 去 較 為 熟 練 的 運

筆 展 現 。 圓 筆 是 筆 者 慣 用 的 畫 筆 種 類 ， 剛 開 始 使 用 圓 筆 時 ，

並 不 容 易 上 手 ， 因 為 其 將 顏 色 調 勻 要 稍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 藝 術 名 詞 與 技 法 辭 典  羅 夫 .梅 耶 作  貓 頭 鷹 出 版 社  200 2 年 出 版 p3 2 1 

微 費 一 番 功 夫 ， 接 觸 畫 面 時 筆 觸 也 較 難 控 制 ， 但 是 一 旦 熟 練

了 ， 筆 觸 便 較 為 自 然 而 變 化 豐 富 ， 圓 筆 可 以 透 過 利 用 尖 峰 、

中 鋒 和 側 峰 來 作 出 不 同 形 狀 的 筆 觸 ， 使 用 上 較 為 靈 活 。 在 筆

者 的 創 作 心 得 上 ， 認 為 筆 的 運 用 常 微 妙 地 顯 露 出 情 緒 的 變

化 ， 當 創 作 心 態 淪 陷 於 功 利 主 義 時 ， 畫 面 的 筆 觸 常 露 出 故 裝

老 練 的 油 氣 ， 實 際 上 是 欠 缺 思 考 而 呆 滯 ， 如 果 能 夠 保 持 創 作

時 心 性 的 真 誠 ， 運 筆 就 能 夠 變 得 活 潑 起 來 ， 筆 觸 不 再 輕 浮 而

力 道 十 足 ， 這 些 細 微 變 化 大 概 起 因 於 偌 長 的 筆 桿 與 筆 毛 ， 總

可 以 表 現 出 畫 家 的 精 神 ， 這 一 藝 術 表 現 上 最 需 受 考 驗 的 ㄧ

環 ， 高 度 鑑 賞 者 皆 能 自 畫 中 發 現 創 作 者 的 思 緒 ， 筆 者 相 信 這

是 騙 不 了 人 了 ， 我 們 當 以 更 誠 懇 的 面 對 創 作 ， 筆 法 上 的 展 現

則 更 能 代 表 ㄧ 位 畫 家 的 風 格 。  

 

(二 )色 彩 的 探 索  

    在 西 洋 美 術 史 裡 ， 針 對 於 色 彩 這 項 課 題 有 兩 大 派 別 ， 一

者 重 視 色 彩 必 須 依 附 於 素 描 上 ， 一 者 強 調 色 彩 的 魅 力 ； 前 者

的 理 論 重 視 著 畫 面 不 能 因 為 色 彩 的 運 用 而 破 壞 的 立 體 感 與 空

間 感 ， 後 者 則 透 過 強 調 色 彩 ， 使 畫 面 充 滿 強 而 有 力 的 張 力 ，

然 實 際 上 ， 一 位 成 功 的 畫 家 從 不 讓 色 彩 有 輕 浮 、 誇 張 的 現 象

產 生 ， 沉 穩 的 呈 現 方 式 是 他 們 作 品 之 所 以 耐 人 尋 味 的 主 因 ，

在 繪 畫 上 ， 如 何 使 得 色 彩 不 浮 誇 、 輕 浮 ， 而 以 沉 穩 的 表 現 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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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耐 看 的 韻 味 ， 是 繪 畫 創 作 上 必 然 面 對 的 挑 戰 之 一 。  

    在 筆 者 的 學 習 過 程 裡 ， 曾 因 為 在 繪 畫 上 過 早 使 用 大 量 的

白 而 使 得 色 彩 失 去 彩 度 ， 產 生 了 一 種 稱 之 為 「 發 粉 」 的 不 良

效 果 ， 雖 然 在 不 透 明 技 法 理 ， 常 使 用 加 白 來 提 高 亮 度 ， 但 是

過 於 迷 信 ， 或 者 具 備 明 度 的 概 念 而 缺 乏 足 夠 的 彩 度 觀 念 ， 則

容 易 破 壞 彩 度 運 用 上 應 有 的 節 奏 ， 造 成 畫 面 上 視 覺 的 混 亂 ，

因 為 畫 者 的 創 作 常 在 平 面 的 二 度 空 間 上 ， 企 圖 製 造 深 遠 的 三

度 空 間 ， 及 安 排 強 弱 關 係 來 製 造 如 音 樂 性 的 節 奏 感 ， 如 果 彩

度 的 運 用 缺 乏 理 想 的 控 制 ， 則 畫 面 就 會 變 得 紊 亂 ， 而 失 去 吸

引 力 ， 自 然 失 去 引 導 的 能 力 ； 無 論 明 度 與 彩 度 的 運 用 都 必 須

建 立 於 強 弱 對 比 的 概 念 之 上 ， 一 定 的 明 度 便 必 須 搭 配 上 適 當

的 彩 度 ， 這 樣 才 不 會 破 壞 畫 面 上 彼 此 的 強 弱 關 係 ， 明 度 與 彩

度 的 相 輔 相 成 自 然 就 能 建 立 起 空 間 感 與 節 奏 感 。  

    在 配 色 上 ， 特 別 重 視 畫 面 上 前 後 景 與 各 物 體 間 的 對 比 效

果 ， 即 互 補 色 關 係 、 冷 暖 對 比 與 彩 色 和 無 彩 色 的 對 比 ， 透 過

以 上 的 搭 配 運 用 ， 一 件 繪 畫 作 品 很 快 的 就 能 夠 獲 得 明 確 的 視

覺 強 度，為 要 注 意 的 是 各 色 塊 的 面 積，不 得 形 成 相 等 的 強 度，

例 如 ： 原 則 上 紅 花 與 綠 葉 原 本 相 得 益 彰 ， 但 畫 面 上 紅 色 與 綠

色 的 面 積 如 果 相 當 ， 則 因 太 過 平 衡 而 分 散 力 量 ， 使 得 失 去 相

互 映 襯 的 效 果 。 在 設 計 業 的 蓬 勃 發 展 下 ， 已 經 可 歸 類 出 幾 組

大 方 向 的 配 色 效 果 ， 如 透 過 象 牙 白 搭 配 深 褐 色 可 產 生 禪 風 的

寧 靜 感 ， 正 藍 搭 配 白 色 具 有 地 中 海 般 的 清 爽 ， 紅 色 與 金 色 的

搭 配 則 會 出 現 極 為 中 國 風 的 高 貴 感 等 等 ， 設 計 業 在 為 了 迅 速

滿 足 客 戶 需 求 下 ， 整 理 出 如 上 幾 個 大 原 則 ， 這 樣 的 配 色 方 式

當 然 也 可 用 於 純 藝 術 創 作 上 ， 然 無 論 是 具 象 或 抽 象 藝 術 家 都

應 再 延 伸 創 造 不 同 的 配 色 效 果 ， 因 為 在 三 原 色 與 白 色 的 相 互

調 配 上 ， 近 日 更 有 諸 多 的 螢 光 色 與 珍 珠 色 ， 其 組 合 是 無 限 多

的 ， 我 們 只 要 大 膽 嘗 試 一 定 會 有 新 的 配 色 效 果 產 生 ， 是 各 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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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 術 有 趣 的 課 題 之 ㄧ 。  

    在 十 多 年 的 創 作 心 得 中 發 現 ， 調 色 時 所 要 注 意 的 細 節 相

當 多 ， 色 彩 除 了 寒 暖 、 彩 度 的 分 別 ， 另 外 也 分 為 乾 淨 色 與 髒

色 ， 畫 面 上 若 太 過 依 賴 顏 料 自 身 的 顏 色 ， 使 得 顏 色 的 運 用 上

「 太 純 了 」，則 效 果 容 易 過 於 甜 膩、缺 乏 層 次，甚 至 造 成 視 覺

上 的 轟 炸 令 人 疲 累，而 三 原 色 間 過 度 的 相 混，便 會 產 生 髒 色，

適 當 的 混 色 會 增 加 畫 面 豐 富 的 精 采 度 ， 髒 色 運 用 得 宜 也 可 襯

托 出 純 色 的 強 度 ， 然 而 不 適 宜 的 髒 色 ， 特 別 指 的 是 灰 濁 不 明

的 顏 色 ， 容 易 產 生 不 明 快 的 感 覺 ， 因 此 在 創 作 時 得 要 格 外 注

意 色 彩 的 安 排 ， 才 能 準 確 的 呈 現 出 畫 面 的 旨 趣 。  

    筆 者 曾 在 研 究 所 的 一 段 時 間 內 ， 曾 只 在 調 色 盤 上 擠 出

紅 、 黃 、 藍 、 黑 、 白 五 個 顏 色 ， 刻 意 訓 練 自 己 色 彩 運 用 的 能

力 ， 這 樣 調 色 的 過 程 或 許 較 為 麻 煩 ， 過 程 裡 也 需 要 花 更 多 的

心 思 才 能 調 出 精 準 的 顏 色 ， 但 這 確 實 有 助 於 訓 練 色 彩 的 敏 銳

度 ， 也 可 獲 得 較 為 沉 穩 的 色 彩 效 果 ， 隨 後 再 加 入 土 黃 色 、 褐

色 ， 更 大 膽 使 用 螢 光 色 ， 這 讓 筆 者 對 色 彩 有 更 深 、 更 細 微 的

發 現 。  

 

(三 )基 底 材 與 肌 里 的 製 作  

    筆 者 在 製 作 英 雄 主 義 系 列 的 創 作 中 ， 使 用 過 幾 種 不 同 的

基 底 材 也 嘗 試 作 出 不 同 的 肌 里 ， 包 含 吸 收 性 底 與 非 吸 收 性 底

的 畫 布 、 舊 木 板 的 使 用 與 牆 面 肌 里 的 效 果 研 究 ， 這 些 都 是 創

作 時 前 半 段 的 製 作 ， 其 運 用 也 都 會 影 響 畫 面 最 終 效 果 ， 於 此

感 謝 陳 淑 華 教 授 在 油 畫 材 料 學 上 ， 細 心 深 入 的 指 導 ， 使 我 們

對 材 料 有 更 深 的 認 識 ， 一 方 面 得 心 應 手 的 使 用 材 料 ， 另 一 方

面 能 更 同 時 注 重 作 品 的 保 存 性，以 下 分 享 筆 者 材 料 上 的 心 得： 

（ 1） 吸 收 性 底 的 畫 布  

    油 畫 的 製 作 上 無 論 在 任 何 木 板 、 畫 布 或 卡 紙 的 運 用 上 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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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打 底 ， 因 為 這 些 材 料 都 會 因 潮 濕 等 原 因 而 變 形 甚 至 腐

敗 ， 因 此 將 油 料 層 與 基 底 的 隔 開 可 避 免 日 後 兩 敗 俱 傷 ， 而 被

滲 入 油 料 的 纖 維 也 會 發 黃 、 變 脆 ， 造 成 保 存 上 的 威 脅 。（ 註 1 ） 

    製 作 吸 收 性 底 的 畫 布 過 程 大 致 上 為 ： 繃 上 去 漿 的 生 麻

布 、 上 膠 和 打 碳 酸 鈣 底 ， 在 打 碳 酸 鈣 底 之 後 ， 筆 者 習 慣 不 再

加 上 油 性 底 ， 雖 然 這 會 使 得 運 筆 上 感 覺 較 為 咬 筆 ， 然 而 在 調

色 時 調 入 較 多 的 油（ 筆 者 慣 用 亞 麻 仁 油 與 松 節 油 的 調 和 油 ），

則 不 但 可 以 改 善 咬 筆 的 不 快 ， 更 可 獲 得 些 微 渲 染 的 效 果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 陳 淑 華 著  《 油 畫 材 料 學 》  洪 葉 文 化  1998 年  

 

（ 2） 非 吸 收 性 底 的 畫 布  

    一 般 市 面 上 我 們 所 見 到 的 畫 布 ， 皆 是 已 經 打 好 底 的 ， 而

且 大 多 使 用 壓 克 力 混 合 石 膏 來 打 底 ， 因 此 它 不 能 算 是 油 性

底 ， 但 同 樣 難 以 吸 收 油 料 ， 這 樣 白 底 的 且 不 吸 收 的 畫 布 ， 適

合 表 現 流 暢 的 筆 觸 ， 整 體 效 果 較 為 明 亮 ， 但 畫 起 來 感 覺 比 較

滑 ， 較 容 易 產 生 不 理 想 的 筆 觸 ， 也 難 以 呈 現 運 筆 的 力 道 ， 需

要 在 畫 面 上 另 外 形 成 另 一 道 底 色 後 ， 畫 起 來 增 加 了 磨 擦 力 ，

才 比 較 容 易 表 現 出 理 想 的 筆 觸 。  

（ 3） 舊 木 板 處 理  

    在 這 一 系 列 的 創 作 過 程 裡 ， 筆 者 有 兩 件 作 品 以 半 圓 形 的

基 底 材 呈 現 ， 木 板 為 合 版 製 成 ， 厚 度 達 兩 公 分 ， 表 面 稍 微 不

平 整 ， 但 合 版 沒 有 掀 開 的 現

象 ， 再 加 上 長 時 間 的 擱 置 ，

木 板 內 的 濕 氣 與 酸 性 物 質 ，

皆 已 散 發 出 來 ， 如 此 便 不 容

易 影 響 在 其 上 的 打 底 層 ，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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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 需 幾 道 手 續 的 加 工 ：  

步 驟 一 ： 木 板 表 面 整 理  

    木 板 表 面 需 要 打 磨 至 平 ， 並 且 擦 拭 乾 淨 。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圖 1  

步 驟 二 ： 帖 上 紗 布 ( 如 圖 1 )  

    為 了 繼 續 保 持 合 版 不 變 形 ， 可 以 調 製 動 物 膠 ， 將 紗

布 不 規 則 的 將 木 板 表 面 包 裹 起 來 ， 側 邊 也 必 需 加 以 包

覆 ， 才 能 防 止 合 版 不 掀

開 。 膠 的 比 例 為 十 份 的 水

和 一 份 的 食 用 水 膠 ， 需 要

隔 水 加 熱 調 和 ， 但 須 注 意

加 熱 不 得 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2 

過 攝 氏 60 度，否 則 會 失 去 膠 性，待 第 一 層 徹 底 乾 後，在

上 第 二 層 。  

步 驟 三 ： 打 上 碳 酸 鈣 底 (如 圖 2)  

    碳 酸 鈣 較 石 膏 彈 性 性 ， 使 用 碳 酸 鈣 底 一 方 面 可 以 使

油 料 與 紗 布 和 木 板 纖 維 分 離 ， 另 一 方 面 可 直 接 作 為 吸 收

底 ， 碳 酸 鈣 與 膠 水 的 調 和 同 樣 需 要 隔 水 加 熱 ， 比 例 大 致

上 為 一 份 的 膠 水 與 一 份 的 碳 酸 鈣 (重 量 比 )， 但 這 樣 的 比

例 適 用 於 打 於 畫 布 上 ， 又 因 為 木 板 有 較 畫 布 高 的 承 載

力 ， 因 此 可 以 加 重 碳 酸 鈣 的 比 例 ， 同 時 可 以 透 過 這 個 步

驟 製 作 斑 剝 、 厚 重 的 肌 里 ， 也 同 樣 需 要 打 上 兩 層 ， 以 確

保 油 料 層 能 與 基 底 材 隔 離 ， 要 特 別 注 意 底 層 必 須 完 全 乾

燥 ， 否 則 會 產 生 難 以 修 補 的 龜 裂 。（ 註 2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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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素描訓練素描訓練素描訓練素描訓練的幫助的幫助的幫助的幫助    

    素 描 一 直 被 視 為 繪 畫 的

基 礎 ， 在 筆 者 認 為 素 描 訓 練

的 用 意 ， 建 立 於 單 純 的 明 暗

調 子 上 ， 可 避 免 色 彩 的 影 響

而 忽 視 對 比 、 空 間 等 關 係 ，

同 時 可 以 強 化 造 型 掌 握 、 對

比 強 弱 處 理 、 筆 調 控 制 、 層

次 、 氣 氛 等 眾 多 增 進 繪 畫 技

巧 的 要 素 ， 因 此 每 當 筆 者 在

油 畫 創 作 上 遭 遇 到 問 題 ， 如

造 型 的 不 夠 準 確 、 氣 氛 不 夠

理 想 、 層 次 不 夠 多 、 強 弱 不

明 確 等 等 ， 每 每 這 些 障 礙 出

現 時 ， 都 會 回 頭 練 習 素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2  陳 淑 華 著  《 油 畫 材 料 學 》  洪 葉 文 化  1998 年  

描 ， 最 後 也 都 得 以 找 到 解 決 之 道 ， 因 此 筆 者 認 同 素 描 的 重 要

性 ， 也 認 為 充 足 的 素 描 練 習 得 以 幫 助 畫 家 縝 密 檢 視 技 巧 上 的

問 題 。  

 
謝 愷 宸  石 膏 像 素 描 習 作 鉛 筆  對 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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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第 二 節第 二 節第 二 節     形 式 表 現 的 構 成形 式 表 現 的 構 成形 式 表 現 的 構 成形 式 表 現 的 構 成     

 

(一 )具 象 形 式 的 表 現  

    具 象 表 現 的 限 制 在 於 以 下 兩 點：1、無 論 我 們 有 再 精 細 的

功 夫 ， 都 無 法 完 全 複 製 客 體 ； 藝 術 家 只 能 透 過 觀 察 ， 透 過 視

覺 經 驗 法 則 在 平 面 上 製 造 看 似 真 實 的 假 象 ， 但 卻 無 法 作 到 絕

對 的 真 實，製 造 特 定 的 感 覺 才 是 技 法 演 變 的 動 力。2、客 體 的

呈 現 上 同 時 具 有 移 情 作 用 ； 筆 者 認 為 客 體 的 移 情 作 用 是 繪 畫

的 功 能 也 是 限 制 ， 畫 家 可 以 藉 此 來 有 效 的 引 導 觀 者 意 念 的 方

向 ； 同 時 觀 者 對 特 定 的 客 體 ， 皆 有 特 定 的 概 念 ， 創 作 時 若 不

少 加 留 意 ， 意 念 的 誤 解 與 傳 達 的 障 礙 便 會 產 生 。  

    馬 列 維 奇 曾 說 到 :「 抽 象 畫 是 沒 裝 在 瓶 子 裡 的 牛 奶 」， 筆

者 認 為 牛 奶 指 的 並 不 是 色 彩 ， 而 是 意 念 ， 抽 象 畫 的 概 念 便 是

使 意 念 逃 出 束 縛 ， 然 而 瓶 子 本 身 並 不 一 定 是 束 縛 ， 也 可 以 是

保 護 ， 具 象 繪 畫 上 ， 客 體 的 特 定 移 情 作 用 ， 雖 然 成 為 意 念 傳

達 的 屏 障 ， 但 也 可 確 實 保 持 某 特 定 意 念 的 不 被 扭 曲 ， 畫 幅 的

限 制 也 同 樣 可 保 持 畫 面 不 被 環 境 所 影 響 ， 如 雕 塑 品 被 放 置 在

不 同 場 域 ， 則 容 易 產 生 不 相 當 的 感 官 刺 激 ， 而 具 象 繪 畫 被 討

論 的 範 圍 ， 就 僅 於 畫 面 本 身 ， 與 環 境 無 關 ， 具 體 的 形 象 在 畫

面 上 也 更 有 利 於 思 想 的 傳 達 。  

 

(二 )轉 介 與 拼 貼 的 運 用  

    轉 介 是 透 過 形 象 的 複 製 以 創 造 新 感 受 的 表 現 手 法 ， 如 普

普 藝 術 常 透 過 眾 所 皆 知 的 形 象 ， 將 其 再 次 呈 現 以 強 化 客 體 的

存 在 意 義 。  

    達 達 主 義 的 拼 貼 效 果 產 生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趣 味 性 、 無 厘 頭

與 親 切 感 ， 同 時 在 平 面 上 產 生 了 新 的 空 間 感 ， 畫 面 得 以 不 合

透 視 學 的 任 意 前 凸 或 深 陷。另 外 未 來 派（ futuri sm）在 平 面 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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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 裡 創 造 動 感 ， 加 入 了 時 間 的 要 素 ， 使 二 度 空 間 的 平 面 在 獲

得 三 度 空 間 的 視 覺 效 果 後 ， 更 衍 生 出 時 間 感 。 筆 者 試 圖 藉 由

轉 介 與 拼 貼 打 破 特 定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限 制 ， 以 創 造 更 多 的 想 像

空 間 ， 並 建 立 新 的 視 覺 美 感 。 筆 者 也 常 將 客 體 以 不 連 貫 姿 態

重 複 出 現 ， 藉 以 破 壞 畫 面 被 定 格 的 視 覺 感 受 ， 但 卻 不 像 未 來

派 那 般 表 現 短 暫 的 速 度 感 ， 而 是 不 被 確 定 且 時 間 更 長 的 影 像

錯 置 。  

 

(三 )兒 童 意 象 的 呈 現  

    筆 者 在 2005 年 開 始 以 兒 童 作 為 繪 畫 主 題，至 研 究 所 畢 業

創 作 時 ， 更 以 兒 童 意 象 創 作 了 十 幅 英 雄 系 列 作 品 ， 畫 兒 童 的

動 機 ， 來 自 於 筆 者 美 勞 教 育 學 系 的 背 景 ， 取 得 正 式 國 小 教 師

資 格 後 進 入 師 大 美 研 所 就 讀 ， 仍 從 事 兒 童 美 術 教 學 ， 在 與 小

朋 友 朝 夕 相 處 下 ， 原 本 只 是 藉 由 觀 察 其 心 理 以 掌 握 教 學 成

效 ， 而 後 慢 慢 發 現 所 有 人 類 的 基 本 性 格 ， 都 可 以 從 觀 察 小 孩

的 行 為 中 發 現 ， 兒 童 不 純 熟 的 掩 飾 技 巧 ， 使 得 很 容 易 了 解 其

心 理 運 思 過 程 ， 在 大 人 的 世 界 裡 頭 ， 思 緒 的 複 雜 使 得 一 個 人

的 性 格 難 以 完 整 的 觀 察 出 來 ， 因 此 筆 者 試 藉 由 兒 童 形 象 以 傳

達 容 易 為 人 所 了 解 的 意 象 ， 另 外 也 用 來 象 徵 人 類 心 中 對 世 界

最 根 本 的 期 望 ， 筆 者 在 英 雄 系 列 的 作 品 裡 ， 用 孩 子 來 傳 達 對

英 雄 的 看 法 ， 代 表 著 不 同 心 理 類 型 的 英 雄 原 型 ， 以 描 繪 英 雄

概 念 的 形 成 ， 藉 以 帶 出 人 們 對 世 界 的 渴 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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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第 三 節第 三 節第 三 節     創 作 內 容 的 呈 現創 作 內 容 的 呈 現創 作 內 容 的 呈 現創 作 內 容 的 呈 現     

 

((((一一一一 ))))  救 贖 的 概 念救 贖 的 概 念救 贖 的 概 念救 贖 的 概 念     

尼 采 曾 提 到 藝 術 救 贖 的 力 量 ， 這 是 筆 者 長 久 以 來 創 作 內

容 的 依 據 之 ㄧ : 

    藝術是智者的救贖－ 

    那些能看到存在的恐怖特徵和不確定特徵

的人；願意看至這些特徵的人；具有悲劇意識的

人。 

藝術是力行者的救贖－ 

    那些不只看到存在的恐怖、不確定特徵，而

活在其中，並且願意在其中生活的人；像悲劇般

戰鬥的人，英雄。 

藝術是受苦者的救贖－ 

    藝術是通向一個新境界的道路，在那裡，人

們追求痛苦、美化痛苦、神化痛苦。痛苦在那裡

只是極樂的形式之一。 

－尼采 藝術成為三種人的救贖(註 1) 

    回 憶 尼 采 所 詮 釋 的 藝 術 ， 在 他 的 詮 釋 下 藝 術 擁 有 無 限 的

力 量 ， 足 以 去 完 成 救 贖 的 任 務 ； 人 們 只 要 接 觸 到 痛 苦 ， 只 要

人 生 無 可 避 免 的 悲 劇 發 生 ， 便 需 要 藝 術 的 救 贖 。 智 者 透 過 藝

術 揭 示 悲 劇 意 識 的 存 在 ， 力 行 者 透 過 藝 術 向 悲 劇 挑 戰 ， 而 受

苦 者 因 為 藝 術 將 痛 苦 化 為 美 的 形 式 ， 得 以 將 痛 苦 轉 化 為 生 存

的 動 力 ， 所 有 人 皆 得 以 因 為 認 識 藝 術 而 得 到 救 贖 ， 堅 強 面 對

這 個 悲 劇 世 界 。 筆 者 在 創 作 上 以 將 達 成 這 樣 的 任 務 自 我 要

求 ， 透 過 這 樣 的 企 圖 使 作 品 具 有 對 人 類 精 神 意 義 的 建 設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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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  尼 采  尼 采 藝 術 形 上 學  南 華 管 理 學 院  1988 年 出 版  p168~169 

((((二二二二 ))))英 雄 主 義 的 發 想英 雄 主 義 的 發 想英 雄 主 義 的 發 想英 雄 主 義 的 發 想     

    所 提 出 的 英 雄 主 義 系 列 作 品 ， 一 部 分 是 名 畫 改 編 ， 主 要

強 調 前 人 對 於 和 平 的 渴 望 ， 至 今 到 我 們 也 未 曾 消 減 ， 試 探 討

究 竟 是 人 類 的 性 靈 裹 足 不 前 ， 還 是 不 斷 的 從 戰 爭 中 渴 望 和

平 ， 才 得 以 人 類 體 現 求 生 存 的 本 能 。 另 ㄧ 部 份 ， 透 過 自 己 的

構 圖 形 式 來 創 造 ， 並 闡 釋 當 代 對 英 雄 的 想 法 及 對 和 平 的 渴

望 。 各 畫 作 的 意 涵 將 在 下 個 章 節 裡 作 詳 細 的 介 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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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結小 結小 結小 結     

 

    第 四 章 包 含 創 作 理 念 、 創 作 形 式 的 選 擇 與 創 作 內 容 的 呈

現 ， 其 中 表 達 了 自 我 對 藝 術 創 作 的 堅 持 ， 也 同 時 發 現 許 多 不

足 的 地 方 ， 這 是 一 次 的 大 檢 查 ； 發 現 自 己 在 精 進 的 過 程 裡 總

抱 著 一 股 傻 勁 ， 如 明 知 人 物 上 有 許 多 不 夠 精 確 的 地 方 ， 但 仍

不 透 過 投 影 機 來 增 加 造 型 能 力 與 作 畫 速 度 ， 明 知 有 些 地 方 用

色 過 於 混 濁 ， 亦 將 其 作 為 累 積 經 驗 的 方 式 ， 又 明 知 收 放 的 功

夫 不 到 家 ， 卻 一 直 嘗 試 在 畫 面 上 增 加 表 現 力 ， 雖 然 時 常 漏 洞

百 出 ， 但 也 樂 在 其 中 ， 甚 至 喜 歡 發 現 自 己 的 缺 點 ， 多 過 於 展

現 自 己 的 優 點 ， 將 成 就 感 放 在 每 一 次 的 領 悟 上 ， 這 些 心 得 產

生 ， 希 望 能 為 世 界 提 供 一 點 可 供 參 考 的 創 作 策 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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